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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總局各區監理所委託代檢廠辦理汽車定期檢驗「停電或網路 

系統故障期間」應變措施 

交通部公路總局 109 年 11 月 25 日路監車字第 1090145826 號函修正 

一、代檢廠於日間檢驗（週一至至週五上午八時至下午十七時）、夜間檢驗

（週一至至週五下午十七時至十九時）或假日（週六上午八時至十二

時）辦理汽車定期檢驗期間，因台電電力系統故障（以下簡稱停電）

或公路監理檢驗服務網路系統（以下簡稱網路系統）故障時，悉依照

下列規範辦理。 

二、受理檢驗期間內停電及復電時作業流程（如附圖一）： 

（一）汽車代檢廠於無法使用電腦化車輛檢驗儀器驗車時，應依委託

檢驗合約書相關規定暫停檢驗車輛，立即向當地監理所、站報

備外；並應公布暫停檢驗。 

（二）經報修恢復供電後，亦應向當地監理所、站報備，並公布恢復

代檢。 

（三）於法定代檢時間內恢復供電，日間檢驗得順延代檢時間至下午

十九時、週六上午檢驗得順延代檢時間至下午十七時；唯代檢

車額仍依原規定車額辦理。 

（四）若自備發電機者，應事先向當地監理所、站申請測試檢驗儀器、

電腦功能及錄影設施可正常使用，奉核可後方能於停電期間代

檢。 

三、受理檢驗期間網路系統故障及復原通報之處理作業流程（如附圖二）： 

（一）網路系統故障之處理作業： 

1.網路系統故障時，先行查證是屬於單一家代檢廠內部電腦系

統故障，或是代檢廠外部區域網路系統故障。  

2.立即向當地監理所、站報備，並公布暫停檢驗。 

（1）單一家代檢廠內部電腦系統故障時，自行報請電腦廠商

修理，修復後恢復代檢時亦應向當地監理所、站報備。 

（2）代檢廠外部區域網路系統故障時，由監理所、站通知中華電

信數據分公司修復。 

3.網路系統當機期間，得以電話向當地監理所、站或以公路監

理加值服務網路查證代檢車輛，倘符合委託檢驗合約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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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款之可代檢車輛範圍，同意以電腦化車輛檢驗儀器先

行代檢。網路系統恢復正常運作時即予補開收據交車主收執。 

（二）網路系統復原通報之處理作業： 

1.請中華電信數據分公司通知原報修之監理所、站。 

2.監理所、站通知代檢協會及地區代檢聯誼會。 

3.代檢協會及地區代檢聯誼會通知各代檢廠。 

4.於法定代檢時間內網路系統恢復正常時，日間檢驗得順延代

檢時間至下午十九時，週六上午檢驗得順延代檢時間至下午

十七時；唯代檢車額仍依原規定車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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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代檢廠停電及復電時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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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代檢廠網路系統故障及復原通報之處理作業流程 

 

 

 

 

 

                                        

                                     

 

                    地區性 

                        

 

 

 

 

 

 

 

 

 

 

 

 

 

 

 

 

 

 

 

 

                                         

 

 

                      Yes   

 

 

 

網路系統 
故障通報 

查證 

範圍 自行報修 

通報當地監理所、

站 
               區監理所 

職   稱 電 話 

車管科科長 
（上班） 

（非上班） 

資訊科科長 
（上班） 

（非上班） 

業務主辦員  

單位傳真  

 

所、站通知中華電

信數據分公司 

修護後網路系統

恢復正常 

通知原報修之監理

所、站 

通知代檢協會及地

區代檢聯誼會 

通知各代檢廠 

法 定 代 檢      
時間內 

公布暫 
停檢驗 

結束 

繼續代檢至車額額滿為止，且日間至

19 時，週六至 17 時。 

公布恢復檢驗 

向所、站報備 

修復完成 

結束 

No 

單一家 



 

28 

代檢廠「停電或網路系統故障」暫停(恢復)代檢通報傳真單 

傳真時間  編號： 

項 目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傳 真 電 話 聯 絡 電 話 

受 文 者     

發 文 者     

傳真內容(請打ˇ)：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起停電，暫停代檢。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起恢復供電，恢復代檢。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起網路系統故障，暫停代檢。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起網路系統恢復正常，恢復代

檢。 

說明： 

發文單位簽章： 

本次傳送資料計  頁，連同本頁共  頁。 

 


